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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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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人们往往会想到哥特
式的大教堂以及围绕着它发生的一系列黑暗历史。但
是这仅仅是基督教的一面，我们的认知不能盲人摸象。
施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中认为基督教比起
任何宗教哲学理念或是其他什么，都更能实现把世界
变得美好的目标。在法律领域中，伯尔曼等人将宗教
视为法律的一种有利资源，明确肯定了宗教对法律的
积极意义。本文将粗略分析基督教演变的各个阶段，
具体地探究教会对西方法律史产生的影响。

一、古代基督教
1 世纪，基督教创立。许多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犹

太人是它早期信徒。他们中大部分人不断挑战当局统
治，教会成为罗马帝国非法的存在。那时产生了“公
民不服从”原则: 与基督教信仰冲突的法律在良心上
没有约束力，这一原则影响了后世关于言论自由的宪
法条款。

公元 1 世纪未至 2 世纪初，社会中、上层人士及其
知识分子大量加入教会并成为教会骨干。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皇帝米尔维安桥战役的胜利成为罗马帝
国确立基督教为官方宗教的导火索。公元 392 年，基
督教正式成为国教。此后的拜占庭皇帝把修订法律看
作是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职责。所以基督教的思想大
大影响了古典时期以后的罗马法。

二、中世纪基督教
教会的法律经历了从逐渐被重视到逐步完善而最

终体系化的过程。5 世纪初教会垄断知识，教俗不分，
强调守法。5 － 6 世纪教会的法律在自身基础上吸收
罗马法与日耳曼民俗法，以宗教会议教令、教父的著
作、教皇的教令等等汇编在一起，作为他们的法律。但
没有形成体系。11 世纪，教会法的概念开始普及。12
世纪中叶，格拉提安的《教会法汇要》的出现使教会法
实现了理性化和系统化，并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让
西方人懂得什么是现代法律制度。此后教会法在意大
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大学中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1250 年左右，受过大学训练的教会法学家形成了现代
意义上的“职业”，开始建构符合 12 世纪社会需要的
法律体系。13 世纪末，教皇教令书信被认为是教会
法。1325 年，教皇法庭的判决被认为是教会法。这使当
时的法院不光要梳理现有法律，还要通过司法判决创设
教会法新规则。这些裁判文书构成了教会判例法。

11 世纪教皇革命使基督教摆脱了世俗王室的控
制，获得了对宗教事务的独立管辖权，形成了其自身教
阶系统———以教皇为核心配有教会文秘署、财政署和
教会法院。这是近代西方第一个组织严密并有高效管
理能力的政治体，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后来的国家纷
纷借鉴和模仿教会的政治组织和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
取得了一定成效。另外这次革命使得宗教事务和世俗
事务分离，预设了政教分离理论，催生了宪政分权理念。

教皇体制改革过程中倡导“良心原则”。法官在

审判被告之前先将自己代入角色，因为这样他就会比
犯罪本人知道更多关于罪行的情况。教会法院以及后
来的世俗法院创造出一种新的抗辩、程序技巧和各种
新制度。

良心与法律中的衡平观念联系。兰斯的欣克玛的
部分论述体现了衡平。欣克玛主张，国王应遵从法律，
但为了实现“上帝的”高级正义，国王可以超越法律、
或“改变”实定法，作出基于更宽泛的公正和衡平观念
的判决。在 13 世纪，霍斯特西斯以衡平精神缓和了英
诺森四世严苛的判决。虽然衡平法一直是古典时期以
后的罗马法的一部分，但这一时期它第一次被系统化
并有方便实用的特别程序。一些地区的共同法纳入了
“教会衡平”原则———在为满足正义必须偏离严格法
律的情况下，允许法官根据特定情势调整规则。当法
官认为这些原则有用的时候，就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
解决争议。

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刑罚的严苛。教会主张
囚禁刑优于死刑，减少死刑率，给予犯罪者悔过和改造，
在施加刑罚时会考虑对犯罪者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矫
正。教会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世俗影响，它预设了未
来时代的理性主义刑法理论，是后世教育刑的雏形。

三、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
中世纪中期，以阿尔卑斯山北部为重心的基督教

世界外部，新航道的开辟带来了大量财富改变了欧洲
局势，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迅速崛起，要求打破教
会的控制。“黑死病”和经济不公激化社会矛盾，不断
爆发农民起义推翻教会腐朽统治。科学的发展，人文
主义兴起，知识先驱不断挑战神学的权威。宗教改革
开始了。

路德主张“因信称义”，基督徒可以通过信仰靠上
帝得到救赎，不需要通过教会的各种繁琐制度通向天
堂，人与上帝之间没有阻碍。他们认为，教会就不应是
一个制定法律的机构，制定法律不应该是教会关心的
问题，并对教会法表示怀疑。这种新教的怀疑主义预
设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最后教会不再具有权利和
法律效能。中世纪的二元论就此瓦解。欧洲的主权和
民众服从的法律从此只有俗世的主权和法律，法律世
俗化开始。

新教自由理论促进了近代财产法和契约法发展。
在经济方面，自然为财产，经济关系变为契约，良心为
意志。只要是自己的意志的体现，那该财产权和契约
权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上述几个阶段里可以看出，基督教深刻地影响
西方的法律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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